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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從台灣住宅政策與制度的發展，以及長期社會經濟穩定的角度而

論，政府應持續大量直接興建出租式社會住宅，並透過增加租金補貼戶

數與改革租屋市場結構，以建構國家居住安定防護網，更可因而改變整

體住宅供需結構，逐漸塑造長期穩定的市場環境，對都市地區的活化與

環境改造亦有相當貢獻。

基本上，社會住宅的興辦在財務上可達成相當高的自償率，未必會

加深政府的財政負擔，也適合經由獎勵民間興辦方式來推動。要達到可

自償的財務模式至少有三個關鍵，其一是必須讓土地以免費或低租金方

式提供；第二則需有提供長期低利貸款來源；第三是社會住宅租金不宜

採成本定價，應以市價打折方式進行，一方面讓受協助家戶均得以低於

市價之租金承租，亦可創造弱勢家戶更大的補貼效果。政府無須編列大

量預算進行社會住宅補貼，僅須提供廉價租金的土地與融資，將可有效

達成自辦或獎勵民間大量興辦社會住宅之目的。不可諱言的，由於台北

都會區外各縣市租金水準相對較低，財務自償性相對較低，故仍應編列

相關預算支應，但單位補貼戶的預算需求數，仍明顯低於租金補貼。

此外，興辦社會住宅用地的儲備與規劃，相關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強

化與設立，亦是推動社會住宅政策的重要基礎工作。本研究建議應將社

會住宅界定為公共設施，透過都市計畫體系劃設用地。另應提升中央與

地方住宅主管機關層級與編制，並透過多元財源籌措與擴大民間相關專

業組織參與等方式，逐步累積推動社會住宅的執行能量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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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社會住宅」議題在此波高房價民怨中獲得各界關注，但輿論上支

持與反對的論述卻相當複雜多元 ( 例如不應由政府興建與管理、應利用

空餘屋、弱勢需求規模不清楚、應大量興建或僅提供最低數量、應興建

於市區或郊區、應集居或散居、破壞區域房價…)，加上政府部門各式

經過調整、包裝、隨機性的執行方案 ( 青年出租住宅、小帝寶、合宜住

宅、現代住宅…)，更讓這項住宅福利政策完全失焦。

本研究的撰寫架構分為四大部分。首先，本文討論社會住宅在台灣

整體住宅體系中之定位與目標，並從住宅基本需求與住宅之合宜供需體

系來論述社會住宅為何值得在當下推動 ( 貳、參 )。其次，本研究針對

可能的社會住宅資源做初步盤點與討論，並對目前政府執行之住宅補貼

資源與使用狀況進行整理，藉以分析當前推動社會住宅所可能面臨的問

題 ( 肆 )。第三，社會住宅的開發與營運財務，涉及土地、營建、管理

維護成本，以及租金或售價收取；因此，本研究試算社會住宅開發的財

務自償能力，以探討社會住宅之財務可行性與相關配套措施 ( 伍 )。最

後，本研究綜合前述討論，從組織、財源、土地、興辦模式、管理經營

等五個面向，提出社會住宅政策與各項配套機制之建議，進而歸納本研

究的結論 ( 陸、柒 )。

貳、社會住宅在整體住宅體系中之定位與目標

一、為何台灣公營住宅比率如此低

住宅是社會的基本需求，住宅供給的來源包含市場、政府、家庭與

非營利機構。過去一百年裡各國住宅供需的核心議題，基本上是一種持

續演變的結構，從早期嚴重住宅短缺的補充，到維護基本安全衛生的居

住品質提升，進而發展至所有權的滿足，再者為住宅商品化後所關注的

負擔能力問題，最後便是住宅供需深度金融化後所衍生的投機泡沫與高

房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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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各國住宅短缺問題嚴重，此時市場能量有限，因此多由政府擔

任最主要的供給者，或由政府授權組成半公營機構來承擔。在此階段，

西方國家與亞洲的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國，發展出各式公營或住宅公

團會社等機制，配合大量住宅組織機構的成立與出租經營模式的建立，

為國家解決了住宅短缺問題，並且建立這些國家整體住宅供需的基本結

構—公營住宅為主市場為輔。

在此時的台灣則是採取雙元模式，主要是以圈地運動方式發展出大

量眷村，另配合國宅相關條例興建數十萬戶整宅、平宅與國宅。但因為

扭曲的眷改條例，以及缺乏發展國宅經營管理組織或過早採取住宅自有

化政策，導致眷村與國宅被以配售或出售方式進入市場體系。這些歷史

淵源與共業，讓當前台灣公營住宅比率低的嚇人，也讓我們在讚嘆各國

擁有大量社會住宅之餘，感嘆歷史無法重新來過，否則台灣應該已有超

過 10% 的社會住宅。

二、當前住宅問題癥結：國家掌握之住宅資源嚴重不足

前述背景突顯出台灣住宅政策最根本的問題—國家對弱勢家戶的住

宅協助能量嚴重不足，且國家對住宅資源掌握程度非常薄弱。該如何強

化政府在住宅政策上的職能，以及釐清國家應該協助的對象與服務內

容，則是社會住宅政策所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同時，住宅商品化與金

融化後所衍生的負擔能力不足與房價泡沫問題，亦與前項議題息息相

關。過高的房價導致更多家戶落入需要政府協助的弱勢門檻，健全的供

需體系則可以讓較多弱勢家戶，有機會自力回到市場。

社會住宅的潛在需求有多少雖是個短期內不易計算清楚之事，但目

前國內約兩成無自有住宅家戶中，必然有相當比率連負擔租金都十分吃

重，或僅能承擔極度窳陋的房屋；亦有相當比率擁有住宅之家庭，十分

勉強地當著屋奴，或者擠在破舊房舍中感嘆無力換屋改善；或者是房屋

使用極度不便的身心障礙者，甚至是極度想要逃離恐怖家庭的受迫害成

員，或者台灣一旦發生災變要緊急安置災民的房屋……。這些家庭與

成員加起來的總量，以 5% 來估算並不過分，反映在住宅數量上則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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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戶，這是居住基本需求未能受到保護的數量。

台灣既有的住宅供需體系有怎樣的能力來提供上述經濟與社會弱勢

者的居住服務？若要真實面對這個問題，顯然不是租金補貼與貸款利息

補貼就足夠的，而是需要有一大批房子來具體提供居住服務。

叁、住宅供需體系調節構想

一、空餘屋轉用的本質應該是發展租屋市場

在前述說明下進一步產生的問題則是，是否可將既有空餘屋轉用為

社會住宅，過度興建社會住宅有擴大供給過剩問題之嫌。如果政府有能

力將閒置空餘屋轉換為社會住宅，並提供有效管理，確實是大功一件，

也是值得進一步發揮與規劃的方向；但是否能夠滿足多元的社會住宅需

求模式，則存在相當大的疑慮。也就是說，調節空餘屋使用效率有其效

應，但這些房子終究屬於私人，如何納入社會住宅體系亦待相關機制之

建立與實驗。

空餘屋的有效利用基本上是個模糊的說法，因為空餘屋是變動的屬

性，重點應在於讓既有住宅更有效使用，讓民間住宅資源投入社會住宅

體系。因此，如何讓國內長期以來未受妥善經營管理的租屋市場健全與

發展，讓租屋也能成為穩定安逸的住宅消費模式，才是問題根源。此外，

政府也應建立誘因與制度，引導民間住宅納入社會住宅服務輸送體系，

並進行必要之管理與支援。如此便能建構維護社會經濟相對弱勢家戶居

住保障的第一道防線。

二、台灣短期住宅供給過剩，中長期卻快速老化

至於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將導致供給過剩問題擴大一事，則應該從更

長遠的都市發展歷程來討論，不宜侷限於當前住宅與家戶數量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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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國約四成住宅屋齡超過 25 年，台北市則高達 62%；過去十年全

國新建住宅數量平均每年不到 10 萬戶，約占存量 1.25%，台北市約僅

1%。若以此速度調整，台灣新增住宅將難以彌補既有住宅的老化折舊 

( 以平均使用 50 年而言，每年應補充 2% 的新住宅 )，20 年後台灣的住

宅存量供給過剩問題會自然消失，但城鄉環境將嚴重老化，另一種形式

的住宅短缺 ( 品質短缺 ) 將逐漸形成，台北市將會首當其衝。

針對此，已不能用當前過剩或可能導致市場失衡的傳統思維來觀

察。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未來台灣為避免居住品質惡化的確需要新蓋住

宅，但能否不要讓它們全然進入市場，而是自成新的供需輸送體系。問

題的答案很可能就是社會住宅。

三、住宅供需體系調節方向：社會住宅 +出租住宅 +自
用住宅 +市場住宅

如果真能將部分市場空餘屋轉化為社會住宅，同時搭配政府大量興

建提供，對健全住宅市場與避免每十餘年就得發生一次房價泡沫有何貢

獻？或者可以這樣問，要不要或該不該對弱勢家庭好一點？對弱勢家庭

好一點這件事，會不會也讓更多家庭變得好一點？

所謂市場空餘屋轉化為社會住宅的更具體論述，其實就是發展較現

在更為合理完善的租屋市場，是不是空餘屋其實不是重點，在市場環境

中，房子總會有它最有效率的去處。如果我們的住宅市場有較目前多一

點 ( 例如 15% ∼ 20%)、且居住安定感較佳的租賃市場，再搭配一定比

率的社會住宅 ( 例如 5% ∼ 10%)，甚至再提供與社會住宅相同比率的公

營自有住宅市場 ( 可承購，但僅能以政府規定之價格售給政府或政府指

定之家戶 )。這些受到政府管控的供需比率，將可基於租買選擇機制，

有效率地節制民間市場一定比率住宅的價格。如此一來，整體住宅供需

體系將有半數以上處於相對穩定的價格結構中，可讓中高所得以下家戶

得以免除高房價之苦。至於民間市場則用來滿足消費能力較高者或房地

產投資 ( 甚至炒作 )，讓整體住宅供需體系滿足社會各種需求。因此，

建構社會住宅 ( 含租賃市場與部分受管制之自用住宅市場 ) 體系，可根



036  社會住宅執行構想與財務評估

本解決高房價問題，而非將房價打壓下來後，人民就會自動安居樂業。

四、目前正是台灣重新發展公營住宅體系的絕佳時機

三、四十年前台灣錯失建構合宜住宅供需體系的機會，弱勢家戶長

久以來的苦苦等待，中產階級一步步踏入屋奴的悲哀，不是打房這麼單

純便可解決的事。當前是個重要的改革時機，更是避免台灣未來城鄉老

化，讓公共住宅重新取得發展的關鍵時刻。對台灣而言，社會住宅並非

只是住宅福利制度，而是經濟政策與國土政策都不能忽視的重大議題。

對此，政府住宅組織編制、法令制度、預算等均須配合檢討補充，讓社

會住宅或公營住宅成為台灣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肆、社會住宅供給所面臨之問題

目前台灣正要邁出社會住宅的第一步，但由於政府組織、住宅資源

投入、既有興辦模式等問題，而面臨一些挑戰，分析如下。

一、政府組織長期弱化

長久以來，台灣有限的住宅政策一直是由「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宅

組」為中央主管機關，就組織層級來說僅是一個四級單位，地位不高，

並主要以「國民住宅」的概念來處理中低收入住宅的需求。在中央政府

與住宅相關的主管機關中，還包括「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但在其任務簡介
1
中，並沒有與住宅直接相關的工作任務描述，僅在

2010 年因應高房價民怨而擬定的「健全房屋市場方案」中，提出國土

及區域規劃、金融風險管控等較不明確的住宅市場調節方向，或是納入

住宅補貼政策等原本便已在執行的方案。

1 請參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簡介，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847 
[201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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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資源更缺乏的地方政府層級，隨著 2000 後政策需求減少，國

民住宅處也紛紛裁撤或縮編，例如，台北市政府國宅處於 2004 年改隸

屬於都市發展局，成為居住政策及服務科、住宅管理科；其它縣市政府

的住宅主管機關多是在都發、城鄉、建設局處下或其他公務體系下的一

個科或股的兼辦業務層級，且絕大多數並沒有「住宅」的名稱；僅在高

雄市政府的都發局下有「住宅發展處」。

政府組織的稀薄反映出台灣的住宅處境，長期以來並無整體的住宅

政策及住宅專法，組織編制－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也不足以有足夠

資源來調節住宅的多元供給或需求。國宅單位在 2000 年後已朝去任務

化的方向解編，而既有由政府興建的國宅也幾乎融入私有住宅市場的體

系中。目前，由政府施行的公營住宅僅是過去因應特殊事件 ( 如：出售

國宅的剩餘、處理海砂屋與輻射屋 ) 所留下的零星產物；弱勢者的居住

問題主由中央的住宅補貼政策、以及零星針對特定弱勢對象的津貼來處

理。因此，台灣與住宅相關的政府組織特性可簡單歸納為：以住宅市場

或金融來理解住宅問題；組織層級低且分散於不同政府單位；最直接的

結果便是沒有充足的住宅資源與預算。

二、稀薄的住宅預算支出

要分析政府在住宅政策上的投入程度，最直接且可量化的方式便是

分析其與住宅相關的預算；然而，在住宅政策上的支出很難做跨國比較，

因為不同國家的住宅預算模式不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介入程度亦

不一，某些住宅補貼政策乃由地方政府執行；亦有些國家可能會先補貼

非營利機構，再由非營利組織服務特定需求對象。因此，在過去很少有

跨國的比較研究可供參考，僅 Maclennan 等人於 1998 年比較歐洲各國

住宅政策支出占 GDP 之比率 ( 表 1)。其所謂住宅政策支出包含政府的

直接補助與相關稅款減免，雖已是 1990 年代的資料，但大致符合我們

對這幾個國家住宅政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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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歐洲各國住宅政策支出占 GDP之比率

說明：a包含直接補助與稅款減免，不包含房地產稅。b不包含貸款利率稅款的減免。
c數字代表占 GNP的比率。
資料來源：Maclennan et al., 1998。

 

國家 住宅政策支出 a占 GDP的比率 (%) 

比利時 0.2b (1988) 

丹麥 3.6c (1996) 

芬蘭 1.8c (1996) 

法國 1.8 (1993) 

德國 1.4 (1994) 

荷蘭 3.2 (1990) 

西班牙 1.1 (1990) 

瑞典 3.9c (1996) 

英國 3.3 (1993) 

三、公有土地未被妥善調配利用

由於大台北都會區土地取得不易，在前述政府組織弱化、住宅預算

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公有土地是現階段推動社會住宅的重要籌碼，也是

如果以 Maclennan 等人 (1998) 的計算方式，將民國 100 年度與住

宅政策相關的預算加總計算，則住宅政策的支出僅占 GDP 的 0.29% ( 表

2)，若再扣除眷改基金預算，則實際用於一般民眾之住宅政策支出，僅

占 GDP 的 0.11%。在這樣的對照下，可發現政府花在住宅政策的整體

支出相當稀薄，而主由市場來滿足人民的居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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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灣住宅政策支出占 GDP之比率 (民國 100年度預算 )

2 請參考國家資產搶救連線 (2006) 政府賣地，財團得利，http://blog.yam.com/
savingourland/article/5821066 (2011/4/18)。

預算科目名稱 金額 (千元)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70,393 

原住民族住宅改善及部落遷建計畫經費  303,950 

國民住宅計畫、住宅政策推動及建築開發經理業輔導管

理經費
 

15,595
 

辦理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減輕購屋者利息負擔經費  7,085,989 

營建建設基金 a (國宅貸款、住宅貸款利息差額及租金補

貼部分) 
8,193,321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預算 a  25,111,593 

總計 40,780,841 

預估民國 100年 GDP 14,085,349,000 

住宅政策支出占 GDP比率 0.29% 

不含眷改基金預算占 GDP比率 0.11% 

 

三、公有土地未被妥善調配利用

說明：a 編列在非營業基金預算中。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1 (預算部分 )；行政院主計處，2011a (眷村改建基
金部分 )；行政院主計處，2011b (GDP部分 )；行政院主計處，2011c (營建
建設基金部分 )。

促使台灣邁向健全住宅政策的重要策略用地；但這些公有土地並沒有被

有效地利用。從 2000 年開始，在活化閒置資產的大旗下，國有土地被

大量不當地標售，並不斷創出銷售「天價」；這些高價購得的精華區土

地，建商為了回收成本，往往開發為豪宅，進而助長了精華地段的房價

上揚
2
；抑或是將高價取得的大面積土地閒置，欲等待房價上漲至更有

利可圖時才進行開發。例如，信義聯勤俱樂部的土地，於 2006 年以每

坪 274 萬元由新光人壽得標，2 年後再以每坪 406 萬元轉售，轉售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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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開發 ( 聯合晚報，2010/7/29)。雖然行政院已於 2010 年指示台北市

政府暫停標售不動產 (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新聞稿，2010/3/2)，但總計全

台國有土地已出售達 4,435 億元
3
；而以出租、借用、委託經營、委託

管理、設定地上權的方式利用的土地價值總計約 1,553 億元，僅約出售

總額的三分之一；至於國有土地閒置面積 15,912 公頃，價值約 568 億

元；遭佔用土地面積 29,733 公頃，價值約 858 億元 ( 財政部統計處，

2011)。

此外，既有的行政習慣中，基於財政自主，不同機關間的土地取得

有相當大比率採取「有償撥用」，向國營企業取得土地更是困難重重；

這使得公部門內部的土地移轉仍需編列大筆預算來加以支應。從這些數

據及現象顯示出，公有土地利用並沒有被當作珍貴的國家資源來整體調

度使用，反而淪為彌補政府財政缺口的簡便工具，以及特定機關擁地自

重的籌碼；且在近期不當的標售、標租政策下，已經形成不可逆的私有

化後果。

四、長期無效的住宅硬體投資

在前述已經相對稀少的資源投入下，所興辦出的少量住宅卻也無助

於弱勢者的居住需求。從 1976 年政府決定大幅興建國宅的六年計畫至

今，總計辦理 410,091 戶國民住宅，包括政府直接興建的 174,891 戶 ( 表

3) (內政部營建署，2010)；若以 2010年底全國住宅存量 7,903,525戶 (內

政部營建署、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2010c) 來計算，過

去 30 年來累計興辦的國民住宅數量占住宅存量的 5.2%，政府直接興建

則僅占 2.2%。

3 從民國 82年至 99年。

從 2000 年起，先前以各種方式興辦的國民住宅陸續停辦。首先，

由於國內住宅供給過剩，停止辦理「政府直接興建」及「獎勵投資興

建」；2002、2005、2006 年均沒有辦理貸款人民自建；2007 年起因推

行「整合住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停止辦理「輔助人民貸款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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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0。

表 3、國民住宅興辦方式與戶數

四、長期無效的住宅硬體投資

國宅辦理方式 辦理年度別 台北市戶數 全國總計戶數 

政府直接興建 1976-1999  52,735 174,891 

貸款人民自建 1976-2007      0  47,407 

獎勵投資興建 1986-1999    710  67,479 

輔助人民自購 1990-2004  47,568 120,314 

各類型合計 1976-2007 101,013 410,091 

2008 年起因納入「農村改建方案」，停止辦理「貸款人民自建」( 內政

部營建署，2010)。此外，立法院於 2005 年修正「國民住宅條例」，刪

除由政府機關管理維護的條文，明定國宅社區的管理維護與一般住宅社

區相同 ( 陳怡伶、黎德星，2010；國民住宅條例，2005)。至此，過去

興建的絕大多數國民住宅進入了住宅市場，交易價格比照市場行情，致

使國民住宅政策所投入的公共支出到了今日成就了市場化的住宅，已完

全失去國民住宅的意涵。

到了近期，行政院先後拋出「合宜住宅」與「現代住宅」的方案，

說穿了就是國宅政策的再版，勢必重蹈過去國宅的覆轍。在過去興建國

宅長達 40 年的期間，僅僅達到整體住宅存量的 2.2%；今日這兩個方案

所規劃最多 1.5 萬戶的住宅，換算成住宅存量的意義僅是 0.2%，對於房

價的調節起不了任何作用。由於數量有限，少數進駐者等同中了樂透彩

券；幾年後比照市場行情賣出，一轉手就是數百萬元的進帳。為了壓低

售價，政府以低價賣斷或設定地上權提供土地給建商，在政府的融資保

證、房價又比鄰近地區便宜的情況下，建商等同賺取利潤卻不用負擔風

險。最後，以設定地上權的方式興建住宅 ( 現代住宅 )，雖然土地產權

仍屬政府，但參照過去台北市辦理「地上權國宅」之經驗，後續必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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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眾要求買回之訴求抗爭，無法維持「政府仍然握有土地」的初衷。

簡言之，以這樣便宜行事所蓋出來的住宅，當然對住宅現狀起不了任何

調節作用 ( 參見表 4)。

五、過往的興辦模式僵化而缺乏品質

除了出售國宅外，台北市以公有土地提供社會住宅的方式包括出租

國宅 (3,833 戶 )、平價住宅 (1,544 戶 ) 與中繼住宅 (394 戶 )，另針對特

殊身分如老人、單親母親或原住民提供零星的出租住宅 ( 國土規劃及不

動產資訊中心，2010)，這類型的社會住宅供給模式為政府直接興建，

並且出租給弱勢群體。然而，過去的國民住宅或各類公營出租住宅設計

標準偏低且施工品質不佳，在政府人力不足、且維修管理制度僵化的情

況下，導致國宅、整建住宅或公營出租住宅成了窳陋住宅、貧民窟的代

名詞。

1990 年下半期後，在自由化的思維下，政府開始提供公有土地，

以各種公私合夥機制與私部門合作開發各類型的公共建設，例如，設定

地上權、興建－營運－移轉 (BOT)、聯合開發等模式；而都市更新也在

同一時期快速展開。然而，國宅或公營出租住宅在這個時期亦隨著民營

化而朝去任務化的方向進行，住宅政策轉向擴大購置住宅的各種補貼。

因此，廣義的公營住宅在這個時期基本上處於空白，並沒有跟上時

興的公私合夥與都市更新的開發機制，也未曾思考除了由政府主導或民

間投入外，社會住宅可能有更具彈性的興辦模式。今日所殘留下來少量

由政府持有的住宅 ( 例如，捷運聯合開發 )，本來也非設計來供社會住

宅之用，一時要轉用，便遭遇了制度的障礙。因此，如何彈性地因應現

有制度而摸索出一條創新途徑是台灣應深度思考的方向，茲將社會住宅

的可能供給模式整理歸納如下，但實際操作仍需一定時間的摸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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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比較分析社會住宅興辦模式

 
 供給效果 補貼成本效益 政府的主導性 社會觀感 

政府自辦/

直接興建 

具有公益性質，可容

納較高比率的弱勢

照顧對象，並提供各

類型的公共服務設

施。 

政府提供土地為主

要成本，政府持續持

有土地並收取租金

來支付營建成本，可

達自償效果。受補貼

者支付租金較低，補

貼效益最高。 

政府最具主導性，可

決 定 建 築設 計 形

式、入住對象、營運

管理方式等。 

可有效提升民眾對

政府協助弱勢家戶

之觀感。但基於過去

國宅與平價住宅的

經驗，大眾對政府的

興辦能力較缺乏信

心。 

BOT/設定
地上權 

具 較 高 的 商 業 性

質，在開發商的營利

邏輯下，社會住宅數

量受到擠壓 (例如，

安排在較差位置、比

率極低、限制入住對

象⋯)。 

政 府 提 供 廉 價 土

地，並協助融資保

證。另在投資者無力

營運時，政府仍需接

手營運管理。租金應

業者利潤而大增，補

貼效果最差。 

出資者具較大的主

導權，政府除了設定

幾項原則並立於契

約外 (例如：多少比

率 供 社 會住 宅 使

用、租金上限等)，其

餘部分難以管制。 

大眾對私部門的興

建 與 營 運 信 心 有

限；BOT曾產生官商
勾結的疑雲 (高鐵、

ETC等)，輿論認為這
是拿人民的納稅錢

去補貼財團。 

合建分屋/

聯合開發 

通常由政府出地、建

商出資及興建，完成

後雙方分回一定比

例的土地與樓地板

面積，政府等同賣出

特定比率的土地當

作成本。 

視雙方的約定或持

有土地面積而定，但

需顧及業者的利潤

需求，一般認為社會

住宅會拉低房價。 

過程較複雜，不易獲

得民眾肯定。 

都市更新 

社會住宅的單位最

為分散，有效達成混

居。但社會住宅散落

於各基地，管理與福

利輸送需有更強大

配套。 

政府需提供較高的

容積或其他獎勵措

施。取得住宅分散，

管理不易，容易產生

後續弊端。 

民間都更案政府無

法干涉；政府都更案

則類似 BOT的執行
方式。 

需配合其他法令規

範政府可介入的程

度，以及更細緻的獎

勵方式。 

一般民眾對都市更

新有美好想像，甚至

認為可免費換得新

房。亦有認為都更過

程複雜、難以與建商

斡旋；不同意搬遷者

遭受暴力脅迫；建商

賺取暴利；政府浮濫

發送容積獎勵。 

社會房東/

利用市場

空餘屋 

可有效達成混居，且

較 無 標 籤化 的 問

題，但最弱勢者較不

適用此種方式。 

主要成本花在較高

額度的租金補貼。 

政府須透過制度建

立，掌握市場租金水

準、認證租屋品質、

建立租屋平台、設立

誘導制度等。 

易為社會大眾所接

受，但房東擔心稅負

加重、管理不易、租

到不好的房客。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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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宅補貼之資源配置過度著重購屋

除了整體住宅政策支出與他國相比極度偏低，政府亦以鼓勵購屋為

住宅政策的基本邏輯。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在民國 100 年度的預算，可大

略區分為購屋補貼與租金補貼二類 ( 另有少數屬行政、政策推動費用 )，

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預算編列於購屋為主的相關補貼 ( 圖 1)，包括「健

全房地產市場措施專案利息補貼」、「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等；另有針對特定對象的住宅補貼，如公教、勞

工、原住民等，也都以建購或修繕為主 ( 也就是對象是擁有產權者 )。

租金補貼的部分，則僅見於「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與「青年安

心成家方案」，分別編列約 8 億 4000 萬與 6 億 1000 萬元，合計占國宅

組總預算的 20.48% ( 內政部營建署，2011)。

 

購屋貸款

與補貼 (包
含少數修

繕補貼)
77.73%

租金補貼

20.48%

其他

1.78%

圖 1、營建署國民住宅組民國 100年度預算分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1。

檢視購屋與租金補貼內容，可發現租金補貼對弱勢者的針對性並不

高。以「98 年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來說，弱勢家戶與一般

家戶申請租金補貼的比率約為 62% 與 38%，而購屋補貼則相反，為 27%

對上 73% ( 表 5)。此外，租金補貼的申請戶數超過了計畫戶數 (106%)，

而購屋補貼與修繕補貼的申請戶數僅分別為計畫戶數的 67% 與 59%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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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顯然，弱勢家戶對於租金補貼的需求遠超過購屋需求 ( 弱勢者多無

法購置自有住宅 )，但在政府長期鼓勵購屋的思維下，這個方案低估了

租金補貼的需求，而將過多的資源放置在購屋補貼上。最後，這個不重

視弱勢家戶的補貼政策卻又齊頭式地發送，進一步分析如下。

表 5、98年度住宅補貼之弱勢與一般家戶申請情況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2010b。

表 6、98年度住宅補貼之計畫與申請戶數

說明：a資料來源所給之數據無法與前一表格之加總吻合 (25525≠ 15897+9625)；僅依  
據本表資料來源所提供之數據填入。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2010b。

七、齊頭式的租金補貼政策

利用現有房屋市場上的住宅，是短期內提供弱勢家庭住宅最有可能

的執行方式。根據 2000 年的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台北市約有 10 萬

多戶空屋，新北市 ( 原台北縣 ) 則約有 22 萬餘戶，空屋率分別達 12.2%

與 17.4%，且屋齡 20 年以下的空屋分別占 54.0% 與 74.1% ( 國土規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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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資訊中心，2005)。簡言之，目前房屋市場上的空餘屋屋況並不

差，但未被善加利用或當成投資商品而閒置。

既有協助弱勢者租屋的主要政策，乃透過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宅

組的專案來提升其租屋能力。依內政部目前的辦法，每戶申請者可獲

得每月 3,600 元的補貼；並建立評點機制，根據申請者的情況排定補助

的先後順序 ( 內政部營建署、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10a)。除了中央政府專案的住宅補貼外，各縣市政府亦針對特定族群

給予租金補貼，但通常不同類型的補貼無法重疊使用，且補貼額度不

高。以台北市為例，分別針對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提供房

租補助，但低收入戶每月每戶僅補助 1,500 元，而身心障礙者每月最高

為 2,000 元
4(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1a; 2011b)。

然而，在台灣尚未健全的租屋市場中，租金補貼的機制面臨一些困

難與挑戰。首先，現實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的房東未將出租收入申報為所

得稅，且在簽訂契約時約定房客不要將租金列舉為所得稅的扣除額。一

旦弱勢家庭申請租金補貼，必使這已成習慣的私下約定現形；在大台北

都會區中，3,600 元的租金補貼可能無法讓房東接受報稅所增加的額外

負擔，因而減低房東出租予受補貼者的意願，或不讓既有的租客申請租

金補貼。

目前，台北市住家的每坪租金至少在 600 元以上，小坪數的獨立套

房每坪租金更超過 850 元，且絕大多數的區域超過 1,000 元 ( 崔媽媽基

金會，2010)。因此，沒有等級分別的 3,600 元租金補貼，對雙重或多

重弱勢者並不足夠。此外，特定的弱勢族群不易被房東接受，一般房東

對於獨居老人、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有不同的歧視，要找到合適住

宅選擇有限；他們成為公共投入不足、辦理模式僵化、資源配置偏差下

最無法安身立命的一群。

4 根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規定，單人居住的身心障礙者最高補助面積為 20平方公尺 
(約 6.2坪 )，每平方公尺 100元，總計便是 2,000元。但事實上這種坪數的住宅，在
台北市每月的租金至少是 7000元以上，若家庭成員不只一人，便相對需要更大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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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住宅財務分析

承續前述的問題分析，目前台灣的社會住宅占住宅存量的比率極

低；因此，若要達成一定存量的社會住宅，必須擬定長期性的政策方案

來持續施行。然而，既有的住宅資源本就不足；且基於過去國外的經驗，

左翼政黨大規模集中興建社會住宅，除了面對汙名化、窳陋的問題外，

最後導致失敗的關鍵障礙仍是財務無法平衡。因此，在台灣的現實情況

下，可平衡的財務自償系統才能避免國外與台灣本身的失敗經驗，而朝

向穩定且永續的社會住宅發展策略。

一、基本財務模擬

社會住宅之興建與營運，在成本支出上主要為土地成本、營造成本

與管理維護支出，收入面則為租金、管理費與政府之補貼金額。

現假設以台北市郊區 ( 例如內湖 ) 第三種住宅區土地 500 坪興辦社

會住宅，經容積移轉與獎勵後，假設可建容積率為 400%，可興建總樓

地板面積為 2,000坪。土地若以市價計算每坪約 50萬元，土地價值約 2.5

億元。營造、營建管理成本每坪約 8 萬元，加上長期管理維護基金每坪

2 萬元，總計營造與維護基金成本約 2 億元，營建與土地成本合計約 4.5

億元，平均每建坪總成本 22.5 萬元。

現假設興建 20 坪與 30 坪兩種住宅規格，總 ( 土地加營造 ) 成本分

別為 450 萬元與 675 萬元，若總成本均貸款，在不同利率與期限下每月

攤還金額約 1.36 萬至 4.83 萬之間。若僅採計營造成本，土地由政府無

償提供，則營造成本分別為 200 萬元與 300 萬元，每月應償還貸款金額

則降至 0.6 萬∼ 2.1 萬元 (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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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不同成本之貸款月攤還金額

       

以總成本計算應償還金額，在貸款利率 2% 至 3% 之 40 年本利均等

攤還金額，約與市場租金水準相當 ( 每坪月租金約 800 元 )。當貸款利

率上升或償還期間縮短，則月償還額將高於市場租金。若僅採計營造成

本，在利率 2%時，平均每坪之月攤還金額約 303∼ 506元，利率 6%時，

則為 550 ∼ 716 元。

表 8、不同成本期限與利率之平均每坪月攤還金額

上述模擬分析顯示出社會住宅財務可行性評估上的幾項重要關鍵因

素，其中影響最大的為土地成本是否計入，其次為市場租金水準，第三

為利率水準，第四為貸款期間。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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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財務變數之意義與設定

(一 )土地成本最高僅能以租金方式計價

由於社會住宅採出租方式辦理，在長期使用中的消費內容以建物折

舊為主，另包含土地之使用權利，期滿後土地仍歸政府擁有。依據「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規定，

公有土地租金以應納地價稅 ( 土地申報地價 1%) 或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

計收標準六折計收 ( 土地申報地價 3%)。以公告地價約占市價二至三成

而論
5
，公有土地年租金約為現值之千分之二之間。故市價一坪 50 萬

元公有土地，每年租金約 1000元，每建坪應負擔之土地月租金約 20元。

(二 )市場租金、供給成本與承租戶負擔能力應一併考量

市場租金水準為一般評估補貼額度的觀察基準，但對政府而言，實

際補貼金額為供給成本與租金之差額。此關係提供社會住宅財務調控之

一大利基，亦即對支付能力較高之家戶，可採市場租金與合理支付能力 

( 一般以三成月所得認定 ) 之差額計算，或以更簡化的市場租金八折計

算。

由前述財務模擬數值得知，在市場租金每坪 800 元下，供給成本在

40 年貸款可控制在每坪 330 ∼ 570 元之間 ( 營造成本攤還加地價稅 )，

可暫以平均數每坪每月 450 元。若將半數社會住宅以市價八折 (640 元 ) 

承租給一般所得家戶，每建坪每月可獲得 210 元的利潤，提供給另一半

經濟社會弱勢承租家戶更多租金補貼，亦即可打三折至幾乎免費。

5 公告地價占市價比率如下表所示，參見張勝文等 (2006)，地價稅是否應按市價課稅。
近年各縣市雖有調整，但調幅仍不及市價漲幅，故下列數值仍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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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貸款利率應與資金來源一併評估

當利率從 2% 增至 6% 時，40 年貸款之月攤還金額將增加 1.81 倍，

利率波動對租金或財務可行性的影響不能輕忽。在未來利率趨向上升的

壓力下，社會住宅的融資來源，較適宜以四大基金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郵儲基金、勞保基金、勞退基金 ) 做為融資來源。此長期穩定資金可提

供較低之融資利率，且配合穩定還款來源，亦可提升四大基金之投資效

益。甚至必要時，可採 40 年固定利率方式，以穩定社會住宅財務。

(四 )貸款期間較適合以 40年為基準

在利率 2% ∼ 6% 情況下，貸款期間 20 年之月攤還金額約為 40 年

貸款之 1.7 ∼ 1.3 倍 ( 利率越高倍數越低 )。在壓低月繳金額前提下，以

40 年貸款方式較符合財務規劃需求。另一方面，因住宅為耐久財，使

用期限可達四、五十年，故以同等對應之期限攤提營造成本，亦符合公

平原則。

(五 )建物折舊配套機制

由於建物長期逐漸折舊之關係，故可搭配長期折舊調整機制，例如

以新屋按成本加計 10%，逐年遞減至 40 年為負 10% 方式計算成本，讓

住新屋者負擔略高的租金，待房屋老舊後則支付較低租金。

三、財務自償率分析

經由前述模擬分析可知，在政府出租公有土地與提供營建融資的前

提下，營建成本與土地租金可由低於市場租金水準的租金收入來攤還，

政府無須編列任何預算與補貼，即可完成社會住宅開發與營運 ( 不含社

會福利設施與服務成本 )。

由前述台北市郊區 500 坪基地為例，可興建 30 坪與 20 坪住宅各

40 戶，共 2,000 坪。其中半數出租給一般所得年輕家戶，每坪月租金

640 元 ( 約市價八折 )，每月租金收入 64 萬元。其餘半數供經濟社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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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家戶承租，平均每坪月租金以 320 元計 ( 約市價四折 )，每月租金收

入 32 萬元，合計 96 萬元。

該案營造成本約 2 億元，以 40 年貸款之月攤還金額約 60.6 萬∼

110 萬元 ( 利率 2% ∼ 6%)，土地租金之月攤還金額約 4 萬元，合計約

64.6 萬至 114 萬元。長期若以上述成本之平均數計算，則每月總成本約

89.2 萬元。亦即在前述財務設定標準，營造與管理維護基金成本控制在

每坪十萬元，貸款利率長期控制在 4% 以下，土地成本以公有土地出租

標準設定，社會住宅開發營運之自償率可達 107.6%。

總結來說，要達到可自償的財務模式至少有三個關鍵，其一是土地

作價的方式，必須讓土地成本維持在較低的水準；第二則需有穩定的長

期低利貸款來源，可由政府透過政策來加以支持；第三是政府過去在進

行國宅售價或租金評估時，多以成本做為訂價的上限，如此將無法創造

差別補貼的空間，因此未來對社會住宅租金之定價，應以市價做為標

竿，以市價打折方式進行定價，一方面讓受協助家戶，均得以低於市價

之租金承租，亦可創造弱勢家戶更大的補貼效果。

進一步而言，在前述財物評估之下，政府無須編列大量預算進行社

會住宅補貼，僅須提供廉價租金的土地，透過四大基金的融資模式，將

可在台北都會區大量興辦社會住宅。不可諱言的，由於台北都會區外各

縣市租金水準相對較低，因此在興辦社會住宅時，較難達成財務完全自

償的效果，故仍應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陸、社會住宅政策構想

依據前述問題說明與財務評估，接下來就針對台灣社會住宅政策推

動，從組織、財源、土地、興辦模式、經營管理等五個面向提擬政策構

想建議如下
6
：

6 此部分之構想，也可視為筆者們對於目前住宅法草案中社會住宅專章的基本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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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

(一 ) 關鍵課題

1. 中央與地方政府長期忽略住宅政策之重要性，致使相關權責組織編制

層級過低 ( 甚至無專責單位 ) 且人力不足。此現象於國宅興建政策中

止後更形嚴重，組織人力進一步縮減弱化為事務性管理與補貼發放，

缺乏住宅規劃、興建、營運等政策規劃與執行能量。

2. 現階段台灣社會住宅政策欲推動落實，政府無疑需扮演方案啟動與制

度建構之關鍵角色。對比於現行住宅部門弱化的組織能量，亟需在機

構組織編制、部門整合分工、以及政策研究評估等面向有所回應。

(二 ) 建議措施

1. 組織提升：提升各級政府主管住宅之機構層級、擴增員額編制。中央

部分配合行政組織再造，將國土管理署 ( 原營建署 ) 調整為住宅暨國

土管理署，將住宅主管機構提升至三級單位。地方部分，台北市、新

北市等直轄市應成立住宅處，將住宅主管機構提升至二級單位。

2. 政府分工：未來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原則上由中央政府負責法令、

土地取得、與財政補助；地方政府負責包含興建、營運、及租金補貼

等項目之執行。如部分地方政府短期內尚無足夠推動執行之條件，可

委由中央政府代為實施。

3. 研究機構：因應社會住宅之政策推動時勢，應一併建立台灣住宅政策

研究機構，專責全國住宅課題之調查、研究、政策擬定、成效評估等

事項，做為政府住宅政策之專屬智庫。此研究機構之成立依據應載明

於住宅法條文，組織編制與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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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源

(一 ) 關鍵課題

1. 台灣既有住宅預算資源不足且過度偏重購屋利息補貼，且前述購屋利

息補貼為延續性作為，一段期限內仍會持續。換言之，欲推動社會住

宅政策，應另覓財源。

2. 社會住宅財源理論上可透過年度預算編列達成，然其常因政策偏好、

財政收支狀況而改變，鑑於台灣社會住宅存量過低需透過長期穩定投

資來因應，應思考建立可永續投入之財務機制。

3. 又依據本文前述財務試算，社會住宅興辦是可能建構一具自償性之財

務模式。據此，政府於推動社會住宅財源規劃，一方面針對無自償性

項目 ( 例如：政策推動業務執行、租金補貼發放等 ) 編列預算或另覓

財源外，於興辦部分透過政策落實財務自償之辦理模式。

(二 ) 建議措施

1.	擴大財源：未來社會住宅推動經費，中央及地方除應編列預算外，更

應健全都市土地開發資本利得課稅與回饋機制來擴大財源。應可包

括：

(1) 政府預算 ( 並結合既有社會福利補貼資源 )。

(2) 強化不動產資本利得課稅 ( 如土增稅、房屋交易所得稅等 )。

(3) 其它因應高房價之稅賦 ( 如奢侈稅、豪宅稅、空屋稅等 )。

(4) 公有土地 ( 非出售 ) 處份之利得 ( 如都市更新、標租等 )。

(5) 政府聯合開發分回房舍出售利得。

(6) 民間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等土地開發回饋代金。

2.	支出類型：未來推動社會住宅經費支出可概分為一般支出與具自償性

支出兩部分。包括：

(1) 一般性支出：即不具財務自償性之支出，應以政府預算編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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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會住宅政策推動業務執行費用 ( 例如：調查研究、政策辦

理、規劃設計、服務照顧、績效評估等 )。

ii. 發放租金補貼之經費。

(2) 具自償性支出：針對具財務自償性之社會住宅興辦，由專屬基金 

( 詳後 ) 提供興辦費用墊款與金融機構貸款利息波動之差額補貼。

i. 社會住宅興建之工程及土地租金墊款。

ii. 社會住宅後續修繕費用墊款。

iii. 社會住宅興辦於金融機構貸款因應利率波動之利息補貼。

3. 專屬基金：為健全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展並支持自償性社會住宅興辦模

式之落實，應於中央設置專屬基金做為穩定的財務支應周轉基礎。依

據預算法第四條之規定，設定該基金性質為非營業基金之作業基金，

主要用於融資保證與相關研究、作業之用，做為現在已有財源 (預算、

營建建設基金等 ) 之補充。

三、土地

(一 ) 關鍵課題

1. 鑑於都市土地稀缺且價格昂貴，不符地租極大化原則的社會住宅是不

可能寄望由市場來提供；觀諸世界各國實踐經驗，政府與土地取得及

財務支持是關鍵所在。就土地取得部分，台灣由於缺乏如荷蘭、新加

坡等政府於土地調度的制度條件，現階段最可行的作法將是，優先運

用區位、面積合適的公有土地做為社會住宅之興辦基地。

2. 又依據現行規定，公用土地需依土地公告現值採有償撥用，這將讓公

有土地興辦社會住宅之總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前述自償性財務機制無

法操作，結果是，社會住宅興辦陷入政府財政負擔加劇、民間參與意

願低落、住戶租金負擔過高等連鎖性困局，斷送台灣推動此政策的歷

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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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議措施

1. 土地取得：優先運用以下方式取得社會住宅用地

(1) 檢討運用公有土地 ( 中央、地方、公營事業等 )。

(2) 各地方已取得之國宅用地變更為社會住宅用地。

(3) 檢討眷村改建後取得之騰空眷村土地之運用政策，釋出部分房舍

及合宜用地做為社會住宅使用
7
。

(4) 因應社會變遷與人口結構改變，調整部分公共設施 ( 如少子化後

的學校 ) 做為社會住宅之用。

(5) 配合都市土地變更或容積獎勵要求民間提供社會住宅用地或直接

興建社會住宅作為回饋。

(6) 將社會住宅認定為公共設施用地項目，結合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等開發模式取得用地。

2.	土地作價：依前述方式取得之公有土地，於興辦社會住宅不採有償撥

用而是以公告地價設算租金來作價，使社會住宅永續財務模式得以落

實。

3.	其它配套：配合前述構想，於住宅法立法條文納入針對眷改條例、國

有財產法、平均地權條例等配合修正檢討。

四、興辦模式

(一 ) 關鍵課題

1. 依據內政部民調雖有八成以上民眾支持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然實

際進入社會住宅基地選用與興辦時 ( 包括內政部選定北市及新北市五

處社會住宅、台北市政府選定文山區兩處基地 )，卻遭遇周邊居民反

對，此困境突顯國人對於社會住宅認知仍有不足，仍將社會住宅視為

低品質貧民住宅的同義詞。

7 眷改騰空用地幾乎都位於都市計畫區內，然依據現行「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改建
完分配眷戶外之餘屋只能標售、無法租賃， 騰空土地將採標售方式處份來償還眷改
基金之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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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住宅另一個被民眾反對的原因是，對於政府推動執行能力的不信

任。最常被引用的反對理由就是過去台北市興建五處提供低收入戶居

住的「平價住宅」經驗，由於當時規劃設計標準偏低，大量集中弱勢

居民，再加上配套社會福利措施與住宅物業管理不足，致使環境日趨

破敗，住戶也少能脫貧離開，被冠以貧民窟之負面化標籤。

3. 就過去政府執行住宅規劃設計與營造的經驗來看，除受限承辦人力及

專業不足的條件外，執行方式的保守僵化 ( 例如：行政流程冗長、最

低價標等 ) 也是問題，其品質與效率多為人所詬病。對比於國外引入

企業 ( 如德國 )、第三部門 ( 如荷蘭 ) 興辦社會住宅的成功模式，台

灣於此一社會住宅推動起步階段，更應思考如何透過制度變革創新來

因應解決。

 (二 ) 建議措施

1. 化解疑慮：政府應透過各種公開場合與不同媒體通路，說明未來社會

住宅之內涵與興辦方式，來化解民眾疑慮。

(1) 適度混居：未來社會住宅入住對象採混居模式，除一定比率供弱

勢族群居住外，對象還包括無自有房屋的青年夫婦、勞工受薪家

庭、乃至於一般家庭等，並考慮以基地周邊符合資格者優先。藉

此混居模式，化解標籤化疑慮，並促進社會整合。

(2) 專業團隊：未來社會住宅興辦將引入專業團隊，包括建築設計營

造委由建築師與建築營造廠商，後續營運管理引進專業物業管理

及社會福利經營團隊參與，確保優質的住宅環境品質與永續經營

管理。

(3) 配套方案：除確保社會住宅品質及管理外，將同步開展周邊社區

配套發展方案，包括社會住宅基地釋出社區公共服務空間、改善

周邊社區既成公共環境、推動周邊老舊社區更新、引入社區營造

與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等，讓社會住宅成為地區正向公共建設之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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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興辦模式：

(1) 實施程序：社會住宅興辦應以估測供應及需求、設計營建、而後

營運管理 (Programming, Building, Operating: PBO) 之程序模式推動

辦理，方可一併解決租�與住房之對應接軌、設計興建品質、長

期維護營運、以及社區融合諸問題。

(2) 政府角色：政府主要角色為，以社會住宅順利營運、周邊社區融

合提升為考量，參酌專業、社福、周邊社區等意見，擬定營運與

興建計畫準則 (Programming)。

(3) 民間參與：

i. 依據前述營運與興建計畫準則，政府公開徵選規劃設計及興

建團隊 (Building)，可採設分包、統包、甚者結合經營管理等

方式辦理。

ii. 興建完成後，公開徵選經營團隊 (Operating)，可參見後續經

營管理構想。

五、經營管理

(一 ) 課題指認

1. 社會住宅在經營管理涉及兩種專業領域。除一般性的入住管理、設施

維護的物業管理專業外，由於入住對象中有一定比率屬特定弱勢族

群，還需結合配套性的社福輸送服務照顧專業。

2. 經營管理為行政部門對於社會住宅興辦主要疑慮之所在，特別是台北

市整宅、出租國宅的管理經驗，從主觀意願與客觀績效來看，未來社

會住宅都不合適由政府直接管理。

3. 近年來民間專業物業管理公司機構已逐漸發展，然由於對社會住宅有

疑慮偏見，以及社會住宅在政策面上在租金及入住對象上有所規範，

恐缺乏足夠誘因吸引其投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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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間第三部門社福團體於弱勢服務輸送照顧上雖有專精，然對於住宅

硬體設施管理維護等法規、技術、財務專業則相對陌生，寄望其擔負

社會住宅經營管理也不合理。

(二 ) 建議措施

1. 內容分工：將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區分為一般性物業管理與弱勢對象

服務輸送兩部分，分別委由不同專業來負責管理。

2. 一般性物業管理：即市場上所定義包括入住管理、硬體設施維護、租

金收取等事項。未來社會住宅應於租金收入提撥一定比率 ( 財務上有

誘因，可參照財務試算小節 ) 做為物業管理費用，由所有人 ( 政府 ) 

據徵選有意願民間專業廠商協助管理，並予以定期考核。

3. 弱勢對象服務輸：即針對社會住宅採混居模式後，其中入住弱勢對象

之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事項。建議未來社會住宅應就欲分配弱勢對象之

住宅單元，由所有權人 ( 政府 ) 採統租第三部門社福團體而非個別租

用弱勢對象模式辦理，藉此模式，第三部門社福團體對外做為包括物

業管理單位與相關社政單位之窗口，以利物業管理維護及社福服務輸

送之運作；對內可依其專業細緻照顧各個入住弱勢對象之需求。

柒、結論

在過去政府長期扶植房市、忽略住宅政策的脈絡下，台灣社會住宅

的第一步有許多制度障礙待跨越。我們認為，社會住宅的興辦並非賺錢

事業，且涉及更複雜的土地取得、營運管理、福利輸送乃至整體社區營

造，政府若仍只想以既有的商業招標方式引入民間資本、便宜行事，而

不願在組織變革、預算投入與制度創新上有所突破，那麼社會住宅重蹈

國宅之覆轍、或淪為財團逐利之新場域，將只是預料中的結果。人民居

住權的維護無疑需由政府肩負起更大的責任，此時正是台灣宣誓對住宅

政策重視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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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住宅政策與制度的發展，以及長期社會經濟穩定的角度而

論，政府應持續大量直接興建出租式社會住宅，一方面加速建構國家居

住安定 ( 全 ) 防護網，更可因而改變整體住宅供需結構，逐漸塑造長期

穩定的市場環境，對都市地區的活化與環境改造亦有相當貢獻。基本

上，在合宜的財務安排下，社會住宅的興辦在財務上可達成相當高的自

償率，未必會加深政府的財政壓力。

不可諱言的，正確的住宅政策觀點與不流於世俗的執行方案規劃，

將是影響住宅政策與社會住宅走向的關鍵因素。亦即，在住宅政策觀念

中，弱勢家戶的居住協助問題，應以提供安定的租屋環境，減輕租屋財

務負擔與精神壓力為住宅政策最核心的工作。滿足民眾購屋或「擁有」

住宅，決非當前的迫切課題。

在不流於世俗的執行方案下，政府應擔負起主導社會住宅的興辦與

營運工作，並在有效執行此項工作的目標設定下，進行相關的配套制度

研擬與規劃，包含法令制度、組織人力、財務與社會相關資源等。一味

地尋求由民間興辦，只是造成以弱勢家戶的微薄收入，填補開發商不合

理的利潤要求；若政府期盼以容積獎勵來不勞而獲社會住宅，也將引發

後續難以收拾的都市環境惡化，與社會住宅社區的內部紛爭。

終究，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在住宅體系裡已營造太多不公不義的模式

與觀念，這些不公義又不若政治性議題有其明確的正反意見集團，而是

累積成深沉的社會價值觀與文化基礎。社會住宅制度與改革，必須突破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藩籬，才可能逐漸獲得理解與認同。而在這社

會進化的緩慢過程裡，弱勢者的居住壓力與哀嚎，仍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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